[bookmark: _GoBack]省安委会办公室公布 “皖神舟67”轮长江泰州段“1﹒15” 重大船舶翻沉事故调查处理结果
2015年1月15日，“皖神舟67”轮试航过程中在长江泰州段翻扣沉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省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省安委会的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省政府批复同意结案。现将调查处理结果予以公布。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15年1月15日，“皖神舟67”轮试航过程中在长江泰州段翻扣沉没，造成 2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180万元。
二、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皖神舟67”轮在全速航行时，采取大舵角转舵操作，船舶倾覆力矩超过复原力矩，致使船舶倾覆，船舶进水后翻扣沉没。
（二）间接原因。
1.蚌埠神舟公司未能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违规进行试航。该公司试航前未按照有关试航规定，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办理报备手续，擅自进行试航。试航时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未悬挂试航旗，未报告船舶航行动态，逃避监管。事发时船上实有25人，超过了《船舶试航证书》核定的22人限额，且救生衣、救生圈配备数量不足。
（2）试航组织混乱，准备严重不足。该试航组织无序，试航应急预案没有进行培训和演练，试航前未按照《蚌埠神舟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求召开由船厂、船东和验船师等参加的试航会议，未对试航人员进行试航安全知识培训，试航人员不熟悉试航时的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预案要求；未督促试航船员熟悉船舶特性和关键设备的操作说明或规程，造成试航船员对试航安全风险缺乏足够认识；试航过程中大部分试航人员（至少15人）集中在狭小的驾驶室，导致驾驶室众多人员在事发混乱时难以从侧门逃生。本次试航的2名船员是首次独立组队试航，船舶试航操作和应对紧急情况的经验不足，未充分估计在高速航行时进行大角度转舵操作可能引发的事故风险。
（3）靖江交船处试航安全管理职责不清。蚌埠神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刘时进主管靖江交船处，但并不过问靖江交船处工作，未参加过船舶试航，未履行对靖江交船处的主管职责；工会主席兼生产部副部长刘西华分管靖江交船处，但对本次试航工作未进行管理和把关，未有效履行对靖江交船处的管理职责；靖江交船处实际负责人罗传兵未有效组织开展本次试航工作，未落实船舶试航安全管理责任，无人对试航安全负责和把关。
（4）试航时部分水密、风雨密装置未关闭，载物配载不合理导致船舶重心偏高。该轮试航时驾驶室两侧风雨密门、二层居住甲板后部的风雨密门、主甲板后部的风雨密门、机舱至舵机舱的水密门处于开启状态，生活区两侧舷窗处于开启状态。导致船舶倾斜时舱室大量进水，加快了船舶翻沉速度。根据该轮试航时及翻沉前压载水、淡水和燃油等装载情况，得知该轮试航时重心高度比设计满载重心偏高，降低了船舶抗倾覆的能力。
（5）《试验大纲》存在重大缺陷。蚌埠神舟公司“皖神舟67”轮《试验大纲》的编制人、校对人、批准人对于全回转拖轮在操舵试验、回转试验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缺乏足够的认识。《试验大纲》照搬了传统推进方式船舶的试验方法，没有按照该轮《设计建造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明确操作规程和需注意的安全事项。
2.美国船级社现场验船师工作失职。
（1）验船师未充分履行对《试验大纲》的审核职责。该轮《试验大纲》总则中注明了本大纲需经验船师批准方可实施，但验船师虞壮志在审核大纲时（《试验大纲》中未见审批签字），未充分考虑全回转拖轮特性并结合该轮《设计建造技术规格书》要求，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大纲中存在的不安全操作规定，未充分履行审核职责。该轮姊妹船“皖神舟66”轮在做回转试验时，当主机转速达500余转/分钟、舵角转至约10°时就发现船舶有倾覆的危险，即停止按《试验大纲》的要求继续进行试验。但试航验船师虞壮志未及时要求修改“皖神舟67”轮《试验大纲》的相应内容，也未将上述危险情况告知“皖神舟67”轮的试航验船师王向阳，且认可了“皖神舟66”轮内容不实的试验报告。
（2）验船师检验把关不严。调查发现，该轮驾驶室左、右舷的侧门为脱险通道，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要求，上述侧门应向外开启。但现场勘查时发现该轮驾驶室除了安装了外开风雨密门外，在内侧还加装了只能内开的防火门，导致驾驶室众多人员在事发混乱时难以从侧门逃生。该船级社验船师虞壮志、王向阳对船舶稳性知识和船舶航行操作不熟悉。王向阳不熟悉全回转拖轮特性，试航现场检验能力欠缺。验船师在试航前和试航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救生设备不足、水密门未关闭、船舶重心偏高等安全隐患，并未采取有效纠正措施。
3.中国船级社芜湖分社验船师未按规定实施船舶检验。
中国船级社芜湖分社根据蚌埠神舟公司申请，在对该轮进行试航检验时，验船师柳长青未按规定登轮实施检查，即核发了《船舶试航证书》。
4.地方经信部门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
蚌埠市和龙子湖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作中存在部署多、对蚌埠神舟公司安全职责监督少的现象，行业安全监管不到位。
综上所述， “皖神舟67”轮长江泰州段 “1﹒15”重大船舶翻沉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三、对事故责任人及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1.金叶贵，蚌埠神舟公司“皖神舟67”轮项目经理。实际负责“皖神舟67”拖轮的舾装、安全和试验工作。未认真落实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责任，没有严格执行公司船舶试航、试验安全操作规程有关规定，未经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备进行试航工作，试航应急预案没有进行培训和演练，试航人员超载，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其行为涉嫌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2.王向阳，美国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检验机构验船师。检验把关不严，该轮驾驶室左、右舷的侧门为脱险通道，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要求，上述侧门应向外开启,但现场勘查时发现该轮驾驶室除了安装了外开风雨密门外，在内侧还加装了只能内开的防火门，导致驾驶室众多人员在事发混乱时难从侧门逃生。对船舶重心偏高、救生衣和救生圈数量不足、人数超员、水密装置未关闭等安全隐患未履行监管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其行为涉嫌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3.朱忠烈，“皖神舟67”轮试航船长。持有内河一类船长证书，以前曾在他人带领下参加过船舶试航，本次试航是首次独立带队试航，船舶试航操作和应对紧急情况的经验不足。未充分估计在高速航行时进行大角度转舵操作可能引发的事故风险，若机械的按照《试验大纲》进行操作，会造成船舶倾覆而引发事故。试航时部分水密、风雨密装置未关闭；试航过程中大部分试航人员集中在狭小的驾驶室，导致驾驶室众多人员在事发混乱时难以从侧门逃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其行为涉嫌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4.陈建江，“皖神舟67”轮试航船大副。持有内河一类大副证书，以前曾在他人带领下参加过船舶试航。本次试航是首次独立组队试航，船舶试航操作和应对紧急情况的经验不足。未充分估计在高速航行时进行大角度转舵操作可能引发的事故风险，若机械的按照《试验大纲》进行操作，会造成船舶倾覆而引发事故。试航时部分水密、风雨密装置未关闭；试航过程中大部分试航人员（至少15人）集中在狭小的驾驶室，导致驾驶室众多人员在事发混乱时难以从侧门逃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其行为涉嫌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5.虞壮志，美国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检验机构验船师。未充分履行对《试验大纲》的审核责任，造成《试验大纲》内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特别是对该轮姊妹船“皖神舟66”回转试验时有倾覆的重大安全隐患，没有告知“皖神舟67”的试航验船师王向阳。检验把关不严，未履行检查检验职责；（没有发现或阻止）船舶左右舷侧门处违规加装了内开的防火门、船舶实际结构与审批图纸不一致的情况。虞壮志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九条、八十九条，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追究刑事责任。
6.罗传兵，蚌埠神舟公司江苏泰州靖江交船处实际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试航组织无序；试航前未按照《蚌埠神舟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求召开由船厂、船东和验船师等参加的试航会议，未对试航人员进行试航安全知识培训，试航人员不熟悉试航时的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预案要求，没有督促试航船员熟悉船舶特性和关键设备的操作说明或规程，造成试航船员对试航安全风险缺乏足够认识；试航时无人对安全负责和把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追究刑事责任。
7.汪六五，蚌埠神舟公司总经理，中共党员。对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安全管理不到位，特别是对江苏泰州靖江交船处的安全管理工作存在严重漏洞，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撤销总经理职务处分。
8.刘时进，蚌埠神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中共党员。对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江苏泰州靖江交船处的安全管理工作存在严重漏洞，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副总经理职务处分。
9.刘西华，蚌埠神舟公司工会主席兼生产部副部长，中共党员。分管江苏泰州靖江交船处工作，对江苏泰州靖江交船处安全管理工作存在严重漏洞，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撤销生产部副部长职务处分。
10.刘国强，蚌埠神舟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技术部部长。对《试验大纲》的编制、审核没有认真把关，对上报的《试验大纲》没有签字。在领导、指导和督促部门管理工作中不够缜密，管理环节有严重漏洞。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由蚌埠市安监局对其罚款9900元。
11.张如成，蚌埠神舟公司生产部副部长。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对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安全管理不到位，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由蚌埠市安监局对其罚款9900元。
12.张涛，蚌埠神舟公司“皖神舟67”轮《试验大纲》编制人。《试验大纲》没有按照“皖神舟67”轮《设计建造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明确操作规程和需注意的安全事项，《试验大纲》有明显缺陷。建议由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13.赵振江，蚌埠神舟公司“皖神舟67”轮《试验大纲》校对人。校对工作有疏漏。建议由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14.林洪涛，蚌埠神舟公司“皖神舟67”轮《试验大纲》批准人。检查审批把关不严。建议由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15.劳惠平，靖江博泰公司安全科长。私自为神舟公司联系试航船员，并收取中介费用，为蚌埠神舟公司违规试航提供了便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中关于船员服务机构资质的相关规定。建议由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16.柳长青，中国船级社芜湖分社验船师。中国船级社芜湖分社根据神舟公司申请在对该轮进行试航检验时，未按规定登轮实施检查，即核发了《船舶试航证书》，未认真履行检查检验职责。建议由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并由主管部门对其检验资格予以处罚。
17.汪晓钟，蚌埠市龙子湖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党员。作为分管副主任，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下达的安全工作部署和安全检查文件未落到实处，监管不到位。实际工作中，未认真开展对企业的安全检查，未认真推动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中存在部署多、对企业落实安全职责监督少的现象。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8.王勇，蚌埠市龙子湖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员。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9.王雪勇，蚌埠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分管副主任，中共党员。作为分管副主任，督促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20.蚌埠神舟公司未能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违规进行试航、试航组织管理混乱、试航安全管理职责不清等，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建议由蚌埠市安监局对其罚款150万元。
21.美国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未将设计公司递交给该公司备案的“皖神舟67”轮《设计建造技术规格书》交给现场验船师，而是保留在该公司上海总部，工作脱节，造成现场验船师在审核《试验大纲》时未发现与《设计建造技术规格书》要求不一致；验船师未充分履行对《试验大纲》的审核职责，造成《试验大纲》内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对其聘用验船师检验质量管理不到位，造成船舶左右舷侧门处违规加装了内开的防火门，船舶实际结构与审批图纸不一致等，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建议由国家安监总局指定上海市安监局对其罚款100万元。
四、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蚌埠神舟公司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要按照“五落实五到位”的要求，制定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在船舶试航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合理安排工作人员，加强教育培训，保证关键岗位员工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技能和责任意识；加大对新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切实提高生产安全整体水平。
靖江博泰公司要举一反三，认真查找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强化安全意识，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二）船检机构要加强船舶检验工作管理。
有关船舶检验机构要加强对船舶检验工作的安全管理，制定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消除安全隐患；严把船舶建造检验质量，确保经检验的船舶符合相关公约和规范要求；加强对聘用验船师的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提高验船师工作能力和安全意识。
（三）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全回转船舶的试航操作标准。
我国目前缺少全回转船舶针对性标准，建议交通运输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针对全回转船舶特性，制定出台此类船舶系泊和航行试验操作标准。建议中国海事局向国际海事组织提出建议议案，以国际公约形式出台此类船舶系泊和航行试验操作标准。
（四）江苏海事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海事监管力度。
江苏海事部门要针对事故发生暴露出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长江江苏段水上安全监管力度，加大违反船舶定线制规定行为的查处力度，督导船舶依法依规航行、停泊、作业。深入开展水上交通安全“打非治违”专项整治活动，突出桥区、渡线、危险品运输、重点施工区、修造船厂及试航船舶等重点对象和重点水域的监管，深入排查事故隐患和危险源，有效遏制事故险情发生，保持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要针对本省沿江沿海航运经济快速发展现状，不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积极配置现代执法装备，构建全天候全方位监控网络，以适应辖区港口经济快速安全发展的需要。
（五）地方党委政府及经信部门要加大对属地企业的监管力度。
蚌埠市及龙子湖区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解决好安全生产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摆位”问题，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加大对属地企业的监管力度。蚌埠市、龙子湖区经信部门要按照“三个必须”的要求，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对造修船企业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企业非法违法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